安徽省生产力促进中心联合会

财务管理制度（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本联合会的财务行为，加强财务管理，保障联合会工作的正常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及联合会章程，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联合会所有财务活动，包括收入、支出、资产管理、财务监督等。

第三条 联合会财务管理的基本原则：  

1. 合法合规：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财务制度。  

2. 公开透明：定期向会员公开财务收支情况，接受监督。  

3. 专款专用：确保资金用于联合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发展。  

4. 勤俭节约：合理控制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二章 收入管理

第四条 联合会收入来源包括：  

1. 会费收入；  

2. 捐赠收入；  

3. 政府或社会资助；  

4. 在核准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  

5.利息；
6.其他合法收入。

第五条 所有收入必须开具合法票据，及时入账，严禁截留、私分或挪用。

第三章 支出管理

第六条 联合会支出须用于实现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主要包括：  

1. 日常办公费用；  

2. 活动项目经费；  

3. 人员薪酬；  

4. 其他必要开支。

第七条 支出审批权限：  

1. 单笔支出金额在500元以内，由秘书长审批；  

2. 单笔支出金额在500元至10000元，由理事长审批；  

3. 单笔支出超过10000元，需经理事会审议通过。

第八条 所有支出须取得合法原始凭证，注明用途并由经办人、审批人签字。

第四章 资产管理

第九条 联合会资产包括流动资产（货币资金等）和固定资产（设备、办公用品等），须登记造册，专人管理。

第十条 固定资产的购置、处置需按审批权限执行，定期盘点，确保账实相符。

第五章 财务监督
第十一条 联合会财务工作接受会员大会、理事会及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财务审计。

第十二条 财务人员应定期编制财务报表，每年向会员大会报告财务收支情况。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安徽省生产力促进中心联合会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制度经2025年8月8日第三届三次理事会议审议通过，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